
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 

水資源法規暨管理宣導說明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開會時間：109年 11月 25日(星期三)上午 09時 30分 

二、 開會地點：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服務中心 2F集會堂 

三、 主 持 人：王副局長宏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邱奕翔 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五、 會議事項 

(一) 宣導內容 

下水道管理辦法條文修正前、後對照說明、納管廢 (污)水收費及費率

說明、環保署 110 年放流水加嚴項目及限值說明、園區相關抗旱與節約用

水說明，爰召開本次說明宣導會。 

(二) 法規宣導會簡報：略 

(三) 廠商意見陳述及意見回覆 

1.A公司 

(1) NH3-N≧150mg/L生活污水超過，如何處理？ 

服務中心答覆:藉由以下三種方法提供廠商參考，第一、可藉由曝

氣方式將氨氮氧化成硝酸鹽及硝酸鹽氮；第二、可藉由添加氧化

劑氧化氨氮成氮氣；第三、可請水肥車定期抽取水肥。 

2.B公司 

(1) 特徵污染物認定歸責問題？ 

服務中心答覆:特徵污染物並不易認定，但會依據廠商相關污水特

性去進行源頭調查，排定不定期稽查以釐清責任歸屬。 

3.C公司 

(1) 如屬化工業但無 NH3-N如何排除？ 

服務中心答覆:目前正執行全園區氨氮調查，但如屬金屬表面處理

業、化工業及廢棄物處理或再利用業，以上行業別依規定須納入

專管，但廠商如提出資料佐證無氨氮問題並經主管機關同意則不

在此限。 

 

 



4.D公司 

(1) 流量計校正或送修更換之園區標準流程為何？ 

服務中心答覆:請廠商先行發文至中心，與中心承辦人員確認更換

日期及時間，屆時，中心將派員辦理流量計更換現勘作業。 

5.E公司 

(1) 新納管項目加驗方式？ 

服務中心答覆:園區將於每月定期採樣時，依廠商污水特徵污染物

進行新納管項目之加驗作業。 

六、 散會：上午 12時 00分 

 


